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湖北区域碳市场电

力行业碳排放计量工作的通知

鄂市监量函〔2024〕50 号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国家能源集团湖北能源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润电力华中大

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京

能十堰热电有限公司:

2023年,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湖北区域碳市场电力行业碳排放计量试点工作

方案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3〕70号),组织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及有关

火电企业开展湖北区域碳市场电力行业碳排放计量试点工作。经各单位协同努力,
初步完成了电力行业碳排放计量监测方法、计量数据比对核验、可信认证等技术

研究,建成全国首个电力碳计量与碳核查一体化服务平台,初步构建了湖北省电力

行业碳计量体系,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24年是我省深化电力碳计量技术

研究和成果推广,全面建设湖北火电行业碳计量体系的关键之年,为做好 2024年

度各项工作,现就有关重点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自愿参与、通力协同、有序管理的原则,全省 22 家大型统调火力发电企

业建成碳计量子站并实现与总站的联通,300MW级以上火电机组烟气直测法碳

计量装置覆盖率不低于 70%。覆盖燃料采制化全过程管控、计量器具管理、不确

定度评定、数据可信认证的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管理体系初步构建。深化碳计量

数据应用,电力碳计量与碳核查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不断完善,平台在碳核查、碳

排放双控、碳减排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新质

生产力提供有力计量支撑。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完成碳计量子站建设和平台联通

1.烟气直测装置安装。由发电企业自主选择设备供应商,根据需要在烟气总出

口位置安装烟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监
测设备,监测设备应满足 DL/T 2376—2021《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和《碳计量监测设备技术规范》要求(见附件 1)。企业按照环保设备运

维要求开展烟气直测装置日常维护工作。

2.建设碳计量子站。以发电企业为单元建立碳计量子站,通过碳计量子站对企

业各发电机组碳数据进行计量监测与管理。碳计量子站应能自动采集各机组烟气

直测装置实时监测数据和燃料日常检测数据、元素碳第三方检测数据、燃料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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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等数据,并满足《碳计量监测设备技术规范》相关要求。企业应做好碳计量

子站日常运维工作。

3.平台联通。碳计量子站数据应按要求接入电力碳计量与碳核查一体化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碳计量总站),由发电企业提出申请,省电力公司配合完成。省电力公

司和各发电企业共同对接入数据进行校核,确保数据接入正确。省电力公司负责

碳计量总站日常运维工作。

(二)全面推进电力行业碳计量体系建设

1.规范燃料采制化全过程管控。各发电企业协助省电力公司开展燃料采样、

制样、化验各个环节不确定度影响因子分析研究,进一步规范燃料采制化全过程

管控,实现对物料平衡法不确定度的控制与优化。总结过程管控工作经验,编制燃

料采制化过程管控技术报告。

2.提升碳计量管理能力。省电力公司会同各发电企业对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相关要求,
规范计量器具管理、开展计量数据校核、可信认证、比对分析,评定计量不确定

度,依托企业能源计量、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体系。完善

“电力碳计量与碳核查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为企业碳计量管理能力提升提供保

障。

3.打造电力碳计量标准体系建设样板。开展电力行业碳计量监测、碳计量数

据可信认证及比对分析、碳计量器具管理、碳计量不确定度评定、碳计量审查及

核验系列标准、技术规范编制,在全省发电企业试点应用。

(三)提升碳计量数据应用价值

1.支撑碳核查与碳监管。根据省生态环境、发改等部门,以及中碳登、湖北碳

排放权交易中心等单位需求,完善平台功能。协助相关部门开展碳核查、碳履约、

碳配额管理、碳排放双控等工作,拓展碳计量数据应用场景。

2.深化碳减排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全省清洁能源数据接入,利用平台开展基

于精准计量的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动态监测。深入开展区域电网碳减排技术研究,
助力电力行业低碳发展。

三、职责分工

省市场监管局负责统筹协调,并进行检查督导;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碳计

量数据可信认证、不确定度评定等技术指导。省计量院负责能源计量、校准测试

等技术服务。

省电力公司牵头,指导发电企业碳计量子站建设和平台联通,负责电力碳计量

与碳核查一体化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全省碳计量平台)升级与运维。国网湖北电科

院负责指导相关设备厂家、各发电企业共同确定烟气直测装置选型,碳计量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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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及平台联通技术方案(含数据回传);开展发电企业碳计量子站接入数据核对、

比对分析、计量器具信息审核、数据核验;开展燃料采制化各环节不确定度研究,
清洁能源数据接入及碳减排技术研究;牵头组织开展电力碳计量标准、技术规范

编制。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碳市场及企业碳核

查数据的验证,牵头开展全省碳计量平台数据接入碳数字计量凭证管理系统技术

研究;会同省电力公司开展首批试点企业2023年度履约期电力碳计量数据与碳核

查数据比对分析,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研究;牵头开展碳计量与碳核查交叉

验证机制研究及应用等,编制交叉验证技术规范。

发电企业负责烟气直测装置采购、安装以及后期定期维护和校准等;建设碳

计量子站并按要求上传数据至全省碳计量平台;开展烟气直测装置、燃料量计量

设备、煤质检测仪器及元素碳分析仪表、电度表计等计量工器具日常管理工作,
并按要求报送工器具检定/校准等信息至全省碳计量平台。参与省电力公司开展

的碳计量标准、技术规范编制与应用等相关工作。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统筹协调。推进电力行业碳计量标准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双碳”战
略,助力美丽湖北建设的创新举措和重要工作,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要做好统筹协

调和政策宣贯,国网湖北电科院、各发电企业等单位要组建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分

工,制定工作计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对标对表推进。全省各发电企业要根据 2024年电力碳计量重点工作安

排(见附件 2),提前谋划设备采购、CEMS 站房扩建、烟囱开孔等工作。结合机组

大、小修计划(考虑到烟气直测装置安装可能涉及烟囱开孔工作),制定碳计量子站

建设实施计划(见附件 3),于 4 月 30日前报送省电力公司汇总。

(三)加强信息沟通。各单位要建立例会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健全工作协同机

制,省市场监管局将以现场会、调度会等形式,通报工作进展,协调重大事项。省电

力公司要按季度通报工作进展,总结工作经验。

各单位工作中有关意见建议,请联系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徐冬

冬,027-88701979。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4 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碳计量监测设备技术规范

一、烟气直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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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气直测装置安装在火电机组净烟气排放总出口处(烟囱或进烟囱进口烟道),
宜与现有净烟气 CEMS监测设备安装位置一致。

2.烟气直测装置应包括:烟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烟气参数(温度、压力、流速或流

量、湿度)。

3.燃煤机组烟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测量上限应在 20%~25%;燃气机组烟气中二氧化

碳浓度测量上限应在 6%~14%。与标准气体标称值的相对误差不超过±5%且绝对

误差不超过±0.5%。

4.烟气流速测量上限不小于 30m/s。600MW及以上机组,烟气流速测量相对误差

不超过±6%;300MW~600MW(不含),烟气流速测量相对误差不超过±8%;300MW(不
含)以下机组,烟气流速测量相对误差不超过±12%(争取达到不超过±10%)。

5.烟气温度绝对误差不超过±3℃。

二、碳计量子站

1.发电企业所属各发电机组碳计量监测数据、能源计量数据实时传输至子站,子站

能够实时监测、显示、存储每台发电机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及能源消耗等。

2.每台发电机组燃料检测参数(元素碳、水分、灰分等)、灰渣含碳量、燃料量、

电量等数据应传输至碳计量监测子站,子站能够对计算、显示、存储每台发电机

组碳排放核算结果等。

3.碳排放计量监测和碳核算结果所需传输数据应为原始检测数据,应具备自动上

传功能。关键检测化验设备原则上应实现检测数据自动上传。

4.碳计量监测子站数据应按规定要求实时传输至电力碳计量与碳核查一体化服

务平台。

5.所有涉及发电企业生产数据、工艺参数等信息需保密,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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